
附件 2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市自然资源局印发《关于明确我市联合测绘成果中房屋层

数、地下车库套内确权、自持房屋确权登记等问题处理意见的通

知》，提出对满足条件的房地产项目地下车库应按套内面积实施

测绘、确权及销售，即对整体或分期开发的地下车库实测套内面

积进行确权时（首次登记）不含分摊面积，与我市现行自有产权

车位（车库）前期物业服务收费以法定产权建筑面积（含套内面

积与分摊面积）的计价单位不一致。因此，为做好与我市现行保

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业主自有产权车位（车库）前期物业服务收

费的衔接工作,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印发《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明确

我市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业主自有产权车位（车库）前期物业

服务收费的通知》（佛发改价费〔2023〕2 号），规定我市的保障

性住房和普通住宅业主自有产权车位（车库）的前期物业服务收

费调整为按数量计收，并结合我市现行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前

期物业服务收费的级别，明确对应车位(车库）前期物业服务费

的全市最高限价；各区可在全市最高限价内根据实际制定本区指

导价并向社会公布。因我区现行的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前期物

业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最高限价标准低于市现行公布的政府指

导价最高限价标准，现结合我区现行的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前



期物业服务收费的政府指导价最高限价标准，明确我区对应车位

(车库）前期物业服务费的最高限价。

二、政策依据

（一）《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实行政府指导

价的前期物业服务费标准，应当按照政府指导价的有关规定执

行”；

（二）《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 年版）》第 11 项“保障性住

房物业服务收费，普通住宅（含业主自有产权车位、车库）前期

物业服务收费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定价”；

（三）《广东省物价局、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物

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粤价〔2010〕1 号）第十五条“自有产

权车位（车库）的物业服务收费可按车位（车库）的数量计收，

也可按法定产权面积计收。具体标准由市、县价格主管部门会同

同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四）《佛山市发展和改革局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

于明确我市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业主自有产权车位（车库）前

期物业服务收费的通知》（佛发改价费〔2023〕2 号）“保障性住

房和普通住宅业主自有产权车位（车库）的前期物业服务收费调

整为按数量计收”、“各区可在全市最高限价内根据实际制定本区

指导价并向社会公布”。

三、编制过程

根据佛发改价费〔2023〕2 号文，我市的保障性住房和普通

住宅业主自有产权车位（车库）的前期物业服务收费调整为按数



量计收，并结合我市现行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

费的级别，明确对应车位(车库）前期物业服务费的全市最高限

价；各区可在全市最高限价内根据实际制定本区指导价并向社会

公布。因我区现行的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政

府指导价最高限价标准低于市现行公布的政府指导价最高限价

标准，现结合我区现行的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

费的政府指导价最高限价标准，明确我区对应车位(车库）前期

物业服务费的最高限价。

四、相关说明

（一）明确自有产权车位（车库）按数量计收的收费方式。

按照佛发改价费〔2023〕2 号文我市的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业

主自有产权车位（车库）的前期物业服务收费调整为按数量计收

的规定，明确我区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业主自有产权车位（车

库）的前期物业服务收费调整为按数量计收。同时，为做好政策

的衔接，明确之前已通过合同（或协议）约定自有产权车位（车

库）前期物业服务收费的，从其约定。

（二）明确我区自有产权车位（车库）按数量计收的政府指

导价标准。按照佛发改价费〔2023〕2 号文，我市自有产权车位

（车库）前期物业服务收费的全市最高限价如下表：

前期物

业服务

费级别

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前

期物业服务费最高限价

（元/平方米·月）

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业

主自有产权车位（车库）

前期物业服务费最高限价

（元/车位·月）



一级 2.70 57

二级 2.35 50

三级 2.00 42

四级 1.65 35

五级 1.30 28

备注：以上车位（车库）均含公摊水电费，共用单一进出通道的两

个车位（子母位）按照普通车位的 1.5 倍收费。

结合我区现行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指导价标准的 5 个级别（一级

2.28 元/平方米、二级 1.98 元/平方米、三级 1.68 元/平方米、

四级 1.38 元/平方米、五级 1.08 元/平方米），明确对应业主自

有产权车位(车库）前期物业服务费的最高限价，具体如下表：

前期物

业服务

级别

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费和

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

最高限价

（元/建筑面积平方米·月）

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业

主自有产权车位（车库）

前期物业服务费最高限价

（元/车位·月）

一级 2.28 48

二级 1.98 41

三级 1.68 35

四级 1.38 29

五级 1.08 22

备注：以上车位（车库）均含公摊水电费，共用单一进出通道的两

个车位（子母位）按照普通车位的 1.5 倍收费。


